




新北市政府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 102 年第 43 次會議紀錄 

時間：102 年 12 月 23 日(星期一)上午 9 時 30 分 

地點：新北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4 樓 402 會議室 

主席：劉副主任委員和然 記錄：顏佳慧 

出席：如會議簽到表 

壹、主席宣布開會 

貳、確認上次會議紀錄：無修正意見，會議紀錄確認備查。 

參、確認案件： 

一、 「新北市板橋區中山段 247、247-1、247-7、265 等 4 筆地號開發計畫(板
橋中山段乙種工業區變更為商業區開發案)(重新辦理環境影響評估)環境

影響說明書(102 年 11 月) (修訂本) 」第 1 次確認不同意認可，請開發單

位依委員意見補正及製作修訂本，再送委員確認。 
二、 「新北市鶯歌區大湖段大同大隈擴展計畫（鶯歌廠）開發案環境影響說

明書(102 年 12 月) (修訂本) 」第 1 次確認同意認可，請開發單位製作定

稿本。 
三、 「合康溫泉別墅新建工程環境影響說明書(102 年 12 月) (修訂本) 」第 1

次確認不同意認可，請開發單位依委員意見補正及製作修訂本，再送委

員確認。 
四、 「新北市林口區建林段381、381-1、382、383等4筆地號開發計畫環境影

響說明書(102年11月) (修訂本) 」第1次確認同意認可，請開發單位製作

定稿本。 

肆、審議案件： 

第 1 案、「新北市新莊區副都心段一小段 428 地號等 3 筆土地住商大樓新建工程

環境影響說明書」第 1 次審查會，結論：有條件通過環境影響說明書審

查，並依正面表列要求項目，詳實釐清，俾利確認通過之具體依據： 
項次 正面表列要求項目 

1 
綠建築指標各項評估應確實修正撰寫。另屋頂設置植栽綠化及雨水回收，

應考量節能效應，並確實說明。雨水回收再利用應納入消毒措施。 

2 
本案緊鄰學校及住宅，於面臨學校面應設置監測顯示看板。施工期間更應

加強具體之噪音、振動及空氣污染等防制措施。並做好與學校間之溝通協

調（如避開或減少上課時段施工等）。 

3 
本案開挖率較高，應注意種植喬木之存活問題。另非高樓區上浮力大，應

採行具體可行措施，並確實修正。 

4 風場評估（南側部分）應再檢討修正補充。 

5 
本案因緊鄰中平國中，施工工法、施工機具應再檢討，並加強環境管理計

畫及補充具體環境管制作為。 



項次 正面表列要求項目 

6 本案面臨中原路之退縮空間，應說明適用獎勵內容。 

7 
本案停車場出入口應檢討與鄰近開發案出入口錯開之可行性，以降低交通

衝撃，並應補充鼓勵民眾使用大眾運輸系統之具體方案。 

8 本案環說書撰寫品質應加強，並應將錯誤、不一致部分確實修正。 

9 請依委員（單位）意見補正後，將修訂本送環評委員確認。 
第 2 案、「淡水坪頂社區山坡地整體開發建築計畫 C 區環境影響差異分析報告」

第 1 次審查會，結論：本環境影響差異分析報告不同意變更。請開發單

位參照委員意見並做好與當地居民溝通事宜，並送水利主管機關審查相

關內容後，若需申請變更，再依環境影響評估法相關規定辦理。 
項次 正面表列要求項目 

1 

應補充全區開發內容，含目前開發現況及本次申請變更內容，並以對照表

方式說明(包括開發量體、停車位數、車輛進出動線及污水處理廠位置、處

理容量、處理設施維護等），且應說明污水處理廠目前處理現況及本案納入

處理之評估分析，並說明全區之水量平衡及標示其進出道路。 

2 
應補充溫泉井申請之具體內容或許可文件。並應說明增加溫泉井設置對下

游社區、農田之影響。溫泉井開挖深至 1,000-1,200 公尺，其用電量應補

充。  

3 
溫泉廢水之處理措施，應再修正補充。本案溫泉水為湧泉或地下水，亦應

說明。另溫泉廢水對灌溉水之影響亦應納入評估。 

4 
本案為 C 區增設溫泉井，未來是否擴大供應，或引發其他區之跟進，應補

充詳實評估分析。 

5 
本次變更增加 18 戶，其衍生之環境衝擊仍應詳實評估（如用水量、污水量、

廢棄物及停車位等）。 

6 
本案地下水監測應確實執行，並補充地下水異常時之因應方案，如警戒值

及行動值。 

7 
本案位於已部分開發社區，應加強敦親睦鄰工作，並提出施工期間之環境

保護措施。另開發時進出道路之維護等，亦應補充。 

8 應釐清並說明本案是否涉及開發計畫變更及水土保持計畫變更。 

9 應補充與當地里民加強溝通之具體作為。 

10 請承辦單位妥將當地里民意見確實轉知溫泉水之主管機關（水利局）參辦。

第 3 案、「新店區北宜段 17-1 等 10 筆地號集合住宅新建工程環境影響說明書」第

6 次審查會，結論：有條件通過環境影響說明書審查，並依正面表列要

求項目，詳實釐清，俾利確認通過之具體依據： 
項次 正面表列要求項目 

1 本案設計容積率與基準容積率之比值，應確實依承諾值修正降低。 

2 
本案開發單位相關之回饋機制，遵重業者意願；惟列入本案各項承諾事項

應確實遵循，  

3 本次戶數減少，停車位卻未減，應再補充說明。 

伍、散會：上午 13 時 10 分。 



「新北市新莊區副都心段一小段 428 地號等 3 筆土地住商大樓新建工

程環境影響說明書」第 1 次審查會會議紀錄 
時間：102 年 12 月 23 日(星期一)上午 9 時 30 分 

地點：新北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4 樓 402 會議室 

主席：劉副主任委員和然    記錄：顏佳慧 

出席：如會議簽到表 

壹、主席宣布開會 

貳、綜合討論：如附件。 
參、審查結論：有條件通過環境影響說明書審查，並依正面表列要求項

目，詳實釐清，俾利確認通過之具體依據： 
項次 正面表列要求項目 

1 
綠建築指標各項評估應確實修正撰寫。另屋頂設置植栽綠化及雨水回收，

應考量節能效應，並確實說明。雨水回收再利用應納入消毒措施。 

2 
本案緊鄰學校及住宅，於面臨學校面應設置監測顯示看板。施工期間更應

加強具體之噪音、振動及空氣污染等防制措施。並做好與學校間之溝通協

調（如避開或減少上課時段施工等）。 

3 
本案開挖率較高，應注意種植喬木之存活問題。另非高樓區上浮力大，應

採行具體可行措施，並確實修正。 

4 風場評估（南側部分）應再檢討修正補充。 

5 
本案因緊鄰中平國中，施工工法、施工機具應再檢討，並加強環境管理計

畫及補充具體環境管制作為。 

6 本案面臨中原路之退縮空間，應說明適用獎勵內容。 

7 
本案停車場出入口應檢討與鄰近開發案出入口錯開之可行性，以降低交通

衝撃，並應補充鼓勵民眾使用大眾運輸系統之具體方案。 

8 本案環說書撰寫品質應加強，並應將錯誤、不一致部分確實修正。 

9 請依委員（單位）意見補正後，將修訂本送環評委員確認。 

肆、散會：上午 11 時 25 分。 



附件 
壹、 委員審查意見 
一、 基地前面為中平國中，建議施工前必須與國中進行辦理溝通協調說明會，

於上課期間盡量避開尖峰噪音施工時程，已預估施工從明年下半年開始，

建議盡量利用寒假時間完成噪音尖峰之相關工程。 
二、 基地附近新建案多，建議協調施工時段之規劃，避開同時施工造成對環境

之加成影響。 
三、 大樓前面空地作為消防雲梯車救災活動空間，請補充說明平時作為何用，

若作為臨停之用，對出入交通之影響。 
四、 基地離捷運站雖未達 300 公尺內之距離，但也不算太遠，建議鼓勵住戶盡

量搭乘公共交通系統，少用私人汽車作為交通工具。 
五、 非高樓上浮力大，擬採增加地梁勁度傳力方式處理，宜注意地梁等構件抗

張破壞，形成裂縫，造成湧水等問題；說明書 P.8-2 之內容應與 P.6 之回覆

說明一致。 
六、 本案開挖率偏高，宜注意未來所種植喬木之存活問題。 
七、 本案緊鄰中平國中，施工期間每日施工時間噪音、振動與空污應常時監測，

並於工區外設置顯示看板（近中平國中側）。 
八、 本案未來施工期程規劃，基礎開挖、出土、建築結構等工項應儘量與鄰近

工地期程錯開，以免因合成效果造成噪音振動與空污超標。 
九、 本案規劃了屋頂花園，建議雨水回收系統設計能有屋頂上之回收雨水次系

統，避免屋頂雨水收集後下至筏基雨水貯集池，再以機械動力打上屋頂澆

灌，造成能源消耗。 
十、 綠建築評估誤植粗略： 

(一) Uars=0.8，非 1.0，Uaw 須<3.5，Uaf<5.5。 
(二) 2012 年版空調，分離式空調仍應納入評估。 
(三) IDR，IER 皆未計算，即得 EL 值？ 

十一、 公開說明會似乎並未有中平國中代表參與建議進一步與鄰近學校及居民

說明，並依意見修正預防措施。 
十二、 南側步道，開放空間位置，風場評估顯示，測點 13、15、16 皆為短時間

站坐，建議要改善以符合開放空間供公眾使用之目的。 
十三、 基地與捷運站距離尚於步行可能範圍，建議仍於符合法定停車數之條件

下，減少自設車位。 
十四、 施工期間宜注意環境管理與管制，尤其南面為環境敏感點。 
十五、 雨水回收再利用時，宜參考營建署與水利署共同擬定之雨水再利用建議

之水質標準，尤其消毒之設施。 
十六、 本案臨近中平國中，應考慮以低噪音的工法及施工機具進行施工，以減

低噪音衝擊。 
十七、 地下停車場出入口請評估與鄰近太子建設車道出入口錯開，以降低行人

在沿街步道跨越車道的距離，增進行人安全與公共空間使用的舒適度。 
十八、 雨水貯留槽之設計計算含澆灌用水之面積，貯留槽置於地下 4 層，其能



源及使用之規劃宜說明。 
十九、 面對中平國中之噪音震動監測宜具體規劃異常時的因應措施。 
二十、 植栽部分種植楓香、小葉檳仁等樹種因樹冠較大，以廣場面積寬度如圖

5.2-6 種植狀況過密恐影響樹木生長，宜調整植栽種植位置。 
二十一、 獎勵停車方案已經取消，勿再強調。 
二十二、 垃圾車規劃位置圖附錄 13 圖很小，請說明在何處。 
二十三、 地下水監測係以他人 98 年資料 P.6-24，宜自行檢測。 
二十四、 本案已經交通影響評估報告審查通過，後續請開發單位依報告內容確

定執行。 
二十五、 提醒本案雖已設置足夠汽、機車停車位，然仍建議加強鼓勵使用大眾

運輸工具。 
二十六、 有關容積獎勵內容及名稱，請確實依土管規定詳實計算，另送審之相

關數據應與核准之都市設計審議內容一致。 

貳、機關審查意見 

新北市政府水利局（書面意見） 
一、 污水處理計劃建請參照建築法相關規定，核算該計劃使用人數、水量後，

以利憑辦。 
二、 請依規定，檢附相關資料，申請用戶套繪納管事宜。 

新北市政府文化局（書面意見） 
本案土地無位屬古蹟、歷史建築保存區、文化景觀保存區、史前遺址保存區，

惟若於施工期間發現文化資產埋藏，請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50 條規定立即停止

工程或開發行為，並報新北市政府處理。 

新北市政府工務局（書面意見） 
一、 商業區請檢討土管第 6 點並注意第 9 點辦理之行政程序。 
二、 無遮簷人行道(無地下室部分)請設計透水舖面。 
三、 行動不便機車道寬度應達 1.8 公尺。 

新北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一、 說明書內容格式，各章節標題請向左對齊及其內文不宜超出標題，重新檢

視修正。 

二、 新北市推動綠色城市環境影響評估審議規範檢核表第 5、7、11 項之溫室氣

體排放增量及減量、植栽綠化面積、雨水貯留利用率、生活雜排水回收再

利用率等，誧補充詳細規劃計算內容，以利後續環境影響評估監督。 

三、 表 5.2-1 環境影響評估開發案開發內容概要表中設計綠化面積與本文不

同？地下室開挖深度及棄土方量以「約」表示，請明確列出正確數值。請

增加全部總樓地板面積及全部總樓地板面積/基地面積待等 2項目。請以最

新版本之「新北市環境影響評估開發案開發內容概要表」格式更新表 5.2-1。 

四、 書面審查意見回復之章節/頁數索引部分錯誤，請重新檢視修正。 

五、 第 7.1.6 節噪音與振動，提供噪音評估模式之輸入檔及輸出檔資料；請增



加是否符合噪音管制標準(含營建噪音)？並依本開發案特性規劃具體可行

之噪音與振動、空氣污染防制措施。 

六、 汽車停車位需求(202 席)大於實設汽車停車位(236 席)，請補充為何多增設

24 席汽車停車位。 

七、 請補充「敏感時段」之時間？ 



「淡水坪頂社區山坡地整體開發建築計畫 C 區環境影響差異分析報

告」第 1 次審查會會議紀錄 
時間：102 年 12 月 23 日(星期一)上午 11 時 25 分 

地點：新北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4 樓 402 會議室 

主席：劉副主任委員和然    記錄：顏佳慧 

出席：如會議簽到表 

壹、主席宣布開會 

貳、綜合討論：如附件。 
參、審查結論：「淡水坪頂社區山坡地整體開發建築計畫 C 區環境影響

差異分析報告」第 1 次審查會，結論：本環境影響差異分析報告不

同意變更。請開發單位參照委員意見並做好與當地居民溝通事宜，

並送水利主管機關審查相關內容後，若需申請變更，再依環境影響

評估法相關規定辦理。 
項次 正面表列要求項目 

1 

應補充全區開發內容，含目前開發現況及本次申請變更內容，並以對照表

方式說明(包括開發量體、停車位數、車輛進出動線及污水處理廠位置、處

理容量、處理設施維護等），且應說明污水處理廠目前處理現況及本案納入

處理之評估分析，並說明全區之水量平衡及標示其進出道路。 

2 
應補充溫泉井申請之具體內容或許可文件。並應說明增加溫泉井設置對下

游社區、農田之影響。溫泉井開挖深至 1,000-1,200 公尺，其用電量應補

充。  

3 
溫泉廢水之處理措施，應再修正補充。本案溫泉水為湧泉或地下水，亦應

說明。另溫泉廢水對灌溉水之影響亦應納入評估。 

4 
本案為 C 區增設溫泉井，未來是否擴大供應，或引發其他區之跟進，應補

充詳實評估分析。 

5 
本次變更增加 18 戶，其衍生之環境衝擊仍應詳實評估（如用水量、污水量、

廢棄物及停車位等）。 

6 
本案地下水監測應確實執行，並補充地下水異常時之因應方案，如警戒值

及行動值。 

7 
本案位於已部分開發社區，應加強敦親睦鄰工作，並提出施工期間之環境

保護措施。另開發時進出道路之維護等，亦應補充。 

8 應釐清並說明本案是否涉及開發計畫變更及水土保持計畫變更。 

9 應補充與當地里民加強溝通之具體作為。 
10 請承辦單位妥將當地里民意見確實轉知溫泉水之主管機關（水利局）參辦。

肆、散會：上午 12 時 30 分。 

 



附件 
壹、 委員審查意見 
一、 本次環差 C 區建築面積增加 25.95m2，此增加之面積是否為增設 C4、C5 警

衛室之面積。 
二、 C4、C5 警衛室會增加樓地板面積，為何樓地板面積不變？ 
三、 增設溫泉井，每天預估每天使用溫泉水 217CMD，作為沐浴用水、原規劃

使用之自來水量應予修正減少。 
四、 溫泉井預計取水層深度為 800~1000 公尺，為何抽水機設計在井下 300 公

尺，此深水層之水位？ 
五、 溫泉廢水由污水處理廠處理，溫泉廢水會改變廢水水質及水量，如水溫、

水質濃度，對廢水處理功能之影響？處理廠之現況請說明。 
六、 建議補充說明基地附近之溫泉井之分布及溫泉使用量？並請評估本增設對

地下水位及其他之影響？ 
七、 溫泉水只用在 C 區，本社區是否無使用之意願，請說明理由。 
八、 C 區增設溫泉井，未來是否擴大供應他區？或引發他區之跟進，如對全社

區作整體規劃當較理想。 
九、 應落實地下水位監測工作，並補述地下水位異常時之處理方案，如警戒值

及行動值。 
十、 本案溫泉設施未來是否會成為會館，供社區內其他區住戶使用？請明確說

明承諾。 
十一、 本案戶數增加 18 戶，但停車位數不變？引進人口數不變？ 
十二、 溫泉水併污水處理之效益合理性，請進一步分析說明。 
十三、 本案因溫泉使用所造成污水增量，應有量化分析。 
十四、 開發基地位於已部份開發之社區，應加強敦親睦鄰工作，並提出施工期

間之環境保護措施。 
十五、 溫泉開採應謹慎，目前所提供之數據資料簡化，應就目前溫泉存量，可

抽取量等等都清楚交待，尤其未來如何控管。 
十六、 本區是以開發許可手段取得之可建築用地，建議本案要清楚說明所有之

開發過程，包含變更之內容，以確定程序符合公平正義。 
十七、 溫泉廢水納入既有污水處理廠，宜了解相關單位之意見，並提出若無法

納入既有污水廠時，其配套措施為何？ 
十八、 應針對溫泉井抽水對下游周邊取泉水為水源的民生灌溉用水的影響衝擊

提出補充評估。 
十九、 請補充溫泉廢水對灌溉水的水質影響。 
二十、 本案應承諾溫泉水源僅供 C 區內社區使用，不提供基地鄰近社區，不對

外營運且溫泉水不外運。 
二十一、 應補充污水處理設施的機具維護的進出道路，並標示維修路線標示。 
二十二、 溫泉之開發應取得相關單位之開發許可及操作許可，水權在取得核准

後方可使用。 
二十三、 污水處理設施的營運方式及未來總量的推估宜說明，宜說明全區的水

量平衡。 



二十四、 P.2-20 頁有八里及淡水，六處之溫泉與本件之相關位置應補充，請說

明是否已領有溫泉水權狀，又本井是否為自湧井及開挖可能位置，應

說明。 
二十五、 增加戶數會增加人員，相應之用水量，廢棄物產生量均應再補充。 
二十六、 本井挖深至 1000-1200 米，其用電量應再補充。 
二十七、 本件如溫泉可開發應承諾不得為商業使用，僅能供住戶使用，並應加

註於住戶公約。 
二十八、 抽取地下水，對於地形將產生影響，建議考量環境及當地民意。 
二十九、 P.3-4 提及本次戶數雖有增加，但引進人口數維持不變，建請進一步說

明每戶預計引進人口，並給報告書 P.2-2 表 2.1-1 歷次變更內容對照表

及相關章節中呈現此項分析。（包括與原規劃變異差異說明，衍生交通

量等） 

貳、民眾參與意見 

蔡錦賢議員服務處 
一、 該溫泉井開挖地點和淡水區已完成三處溫泉井，深度最深 1517m，最淺

1,100m，但該溫泉井高度高出 350m 以上，其規劃 800~1,000 公尺，不合現

況，且挖出是否為真正之溫泉水，淡水區已完成溫泉井只是地熱水而已。 
二、 該溫泉井開挖地點，在 20 年前距該開挖地點的 1 公里外即水源里山仔邊一

家工廠開挖地下水井，沒有取得地下水。導致附近地下水脈被破壞，百年

古井沒有水的案例，請慎重考慮。（本人住在水源里） 
三、 該溫泉井影響鄰近丘里，地下水及農務用水，一旦溫泉井開挖，勢必造成

嚴重影響。 

吳育昇立委委員淡水服務處  張立勳主任 
一、 挖深的地點，是否有斷層或順向坡？ 
二、 本區鄰潛勢溪流中度警戒區，是否影響？ 
三、 污水處理場運作是否正常？家庭廢水與溫泉廢水可以分流？縱使分流，不

影響整體污水量？ 
四、 周邊湧泉、灌溉水泉是否消失？(附近有全台第一座自來水設備。) 
五、 只有監控計畫，但地下水位下降如何補救？ 

新北市淡水區樹興里辦公處  許秋芳里長 
一、 這個基地海拔有 350 公尺高，而這樣開發是否會影響當地的水土保持，還

有環境影響的間題種種，有很多的疑慮。 
二、 開挖溫泉井(地熱水)會影響當地的三空泉的水泉，未來是否有影響？開挖

1,000 公尺，如果水位下降來的及補救嗎？ 
三、 有關溫泉井開發 1,000 公尺以下會影響所有山區的水泉嗎？ 



新北市淡水區坪頂里辦公處  張天賜里長 

一、 開挖溫泉井會影響當地的三空泉的水泉？ 

二、 溫泉廢水排入污水廠，未來污水廠沒有正常運作時，廢水如何處理？污水

廠需維修時如何維修？ 

新北市淡水區鄧公里辦公處  邱美津里長 

一、 幾年前在樹興里的山空泉及興福寮發生大規模土石流災害，故本報告應納

入土石流評估。 

二、 鄧公里是山坡地，居住密度高，涵水量亦高的土層，長期抽地下水(本人不

確認是否為溫泉水)，是否會造成地層下陷。 

新北市淡水區學府里辦公處  金飛龍里長 
本案在此處開發會造成山脈之破壞，故請各位委員審慎評估。 

新北市淡水區竿蓁里辦公處 王信崇里長 

一、 政府允許在那山坡上廣闢建案，不予置評。 

二、 開挖溫泉決對會影響附近的水脈水資源，尤其是三空泉珍貴的湧泉。 

三、 污水、廢水的處理，最後一定排到三空泉溪與樹林口溪匯流入鼻頭溪，那

是我們廣大農民的灌溉用水。 

四、 附近地區已開發多口溫水井，那麼密集的開發，尤其本里就有麗寶、清淞、

海席第三口井，只有社區受惠，開發單位受惠。 

新北市淡水區竿蓁里辦公處  陳情書(詳附件 1) 
一、 因於高處掘溫泉井引溫泉水，將影響下方三個湧泉的水脈、水文，恐影響

將近 500 公頃的農耕地。 
二、 因此湧泉水質清澈，若溫泉井引入破壞水源，將直接影響樹興里、坪頂里、

竿蓁里、學府里及鄧公里，5 里的居民的生活、生產及生態的問題。 

新北市淡水區樹興里、竿蓁里、坪頂里、鄧公里、學府里等里辦公處陳情書(詳

附件 2) 

一、 有關挖掘溫泉井之開發行為，影響週邊五里 500 公頃以上農耕地灌溉，以

及五里之水源、水脈，已損及當地居民飲用水安全。 

二、 該項開發案因計劃於高處掘溫泉井引溫泉水，此舉將影響下方三個湧泉的

水脈、水文，影響所及將近 500 公頃的農耕地之灌溉用水；且因該地原有

的之湧泉水質清澈，若溫泉井引入將直接破壞水源，影響週邊樹興里、坪

頂里、竿蓁里、學府里、鄧公里等五居民之飲用水質；又因該地段仍有農

委會水土保持局列管之兩條土石流潛勢溪流（新北 DF010、新北 DF009），

該項開發行為恐有破壞環境生態，並危及本里下方住戶居住安全之虞，務

請審慎評估。 



參、機關審查意見 

新北市政府工務局(書面意見) 

一、 本次計畫書所載開鑿溫泉井儲槽及機房等，涉及建造執照與雜項執照部分

請依規定申請並檢討建蔽、容積率。 

二、 計畫書僅載錄開鑿位置，且開鑿位置與原核定執照圖說建築物部分重疊，

請套繪確切配置圖說。 

三、 本次差異除溫泉開鑿外；查卷附變更前後圖說尚有機電及內部空間之調

整，是否涉及開發強度與本次差異分析，請依卷附圖說變更部分逐項說明。 

新北市政府農業局（書面意見） 
請申請人釐清本次變更是否涉及水土保持計畫變更設計。 

新北市政府水利局（書面意見） 
本案未涉污水下水道或專用下水道相關業務。 

新北市政府文化局（書面意見） 

本案無涉及文化資產保存，惟若於施工期間發現文化資產埋藏，請依文化資產

保存法第 50 條規定立即停止工程或開發行為，並報新北市政府處理。 

新北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一、 請補充本開發案全區目前開發狀況(包括污水處理廠位置、座數、處理水

量、戶數、開發規模、停車位之規劃、車輛進出動線等)，並說明是否施工

中或完工營運。 

二、 表 2.1-1「淡水坪頂社區山坡地整體開發建築計畫」歷次變更內容，請增加

變更核淮(備)日期、文號及建照字號等欄位。另表 2.1-1 與表 2.2-2 之建

蔽率欄位內容有誤，請修正。 

三、 本次增加溫泉井，溫泉水使用是否僅提供給 C2、C3 使用，未來有無可能提

供 C1 棟或其他區使用？  

四、 圖 2.3-8 溫泉井及相關設施配置圖比例太小不易判讀，請修正。 

五、 鄰近溫泉開發案，溫泉井開挖深度皆大於 1,100 公尺，本案規劃溫泉井開

挖深度僅 1,000 公尺是否足夠？ 

六、 對於溫泉水廢水處理流程未說明，應進一步探討及確認處理流程。溫泉放

流水最後放流至何處？ 

七、 對於採自地下之溫泉水質情況是否了解？溫泉水質屬於酸性(硫磺泉)？還

是鹼性(碳酸泉)？對於溫泉水之檢測項目有那些？請詳細說明溫泉水質情

況為何？ 

八、 請補充目前污水處理設備操作現況，如處理水量、處理後水質狀況及排放

水至何處？另本案全部完成開發後，污水處理設備是否足夠處理全區之廢

水量。 

九、 本次所提報告(C區)與 88年 1月 25日淡水坪頂社區山坡地整體開發建築計

劃 A~O 區變更開發許可戶數報告書之分區(原為 T 區)代號不一致，請確認



分區代號，俾利判讀。另請新北市政府城鄉發展局確認本案之開發內容是

否符合原開發許可內容。 

十、 本開發區 98 年曾提出於興福寮段 192-8 地號土地鑿溫泉井一口，當時辦理

環境影響差異分析，於第 1次審查會時，水利局建議不宜將溫泉廢水納入

污水處理場處理，故此部分請再詳予評估。 



「新店區北宜段 17-1 等 10筆地號集合住宅新建工程環境影響說明書」

第 6 次審查會會議紀錄 

時間：102 年 12 月 23 日(星期一)上午 12 時 30 分 

地點：新北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4 樓 402 會議室 

主席：劉副主任委員和然    記錄：顏佳慧 

出席：如會議簽到表 

壹、主席宣布開會 

貳、綜合討論：如附件。 
參、審查結論：有條件通過環境影響說明書審查，並依正面表列要求項

目，詳實釐清，俾利確認通過之具體依據： 
項次 正面表列要求項目 

1 本案設計容積率與基準容積率之比值，應確實依承諾值修正降低。 

2 
本案開發單位相關之回饋機制，遵重業者意願；惟列入本案各項承諾事項

應確實遵循，  

3 本次戶數減少，停車位卻未減，應再補充說明。 

肆、散會：上午 13 時 05 分。 



附件 
壹、 委員審查意見 
一、 本次之允建總容積與原規劃差異，建與上次容積作比對。 
二、 戶數減少，規劃之一戶一車位，是否停車位亦需減少？ 
三、 除量體外無新意見。 
四、 設計容積率／基準容積率仍過高，請再予降低，以免對環境影響衝擊過大。 
五、 量體仍未達標準，與其他建案相比仍屬偏高。 
六、 本案雖屬舊案，但因容移部分超過數值，依贈與法律目前已完成移轉登記

無法撤銷，且該捐贈並無附帶條件，仍請依環評相關容積基準辦理。 
七、 有關本基地未來規劃住戶及員工若有計程車需求，係採電話叫車方式，再

經管理員引導進入載客，故建議規劃特定停車空間供臨停車輛使用。 

參、機關審查意見 

新北市政府水利局（書面意見） 

請依規定檢附相關資料申請用戶套繪納管事宜。 

新北市政府文化局（書面意見） 
本案土地無位屬古蹟、歷史建築保存區、文化景觀保存區、史前遺址保存區，

惟若於施工期間發現文化資產埋藏，請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50 條規定立即停止

工程或開發行為，並報新北市政府處理。 

新北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委員審查意見第 4 點回復「未移入之容積將贈與新北市政府及財政部。」，查本

案移出基地為新店區新和段 122 地號等 139 筆土地，贈與單位包含新店區公所，

交通部公路總局第一區養護工程處及新北市政府等，請確實將贈與單位列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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